附件3
	提前下达2024年省级财政林业资源保护与改革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省级财政林业资源保护与改革发展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莆田市财政局、莆田市林业局
	补助区域
	市本级、各有关县（区、管委会）

	补助金额（万元）
	289

	总体目标
	开展自然公园能力建设和实施单位1个，防治性采伐面积2.7万亩,完成图斑监测数据汇总7个。

	绩效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区域目标

	
	
	
	
	
	小计
	市本级
	仙游
	荔城
	城厢
	涵江
	秀屿
	湄洲岛
	北岸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自然公园开展能力建设和实施单位数量（个）
	开展能力建设的省级以上自然公园（含世界地质公园）个数
	≥1
	1
	
	
	
	
	
	
	

	
	
	
	防治性采伐面积（万亩）
	松材线虫病疫情发生区域实施疫情除治的面积
	≥2.7
	
	0.8
	0.5
	0.6
	0.8
	
	
	

	
	
	
	图斑监测数据汇总数量（个）
	完成图斑监测数据汇总县（市、区）数量
	≥7
	
	1
	1
	1
	1
	1
	1
	1

	
	
	质量指标
	林业有害生物无公害防治率（%）
	反映了林业有害生物无公害防治面积占防治面积的百分比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时效指标
	死亡松树清理（%）
	反映死亡松树清理工作完成情况，3月底之前完成95%即达标，未完成即0分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目标（%）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社会满意度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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